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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
“挂证”行为专项治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“挂证”行为专项治

理的通知》（粤建许〔2024〕209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

我市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“挂证”行为专项治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治理对象

工程建设领域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、注册建筑师、建造师、

监理工程师、造价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单位与实际工作单

位不一致，出租出借注册执业资格证书等“挂证”违法违规行为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。（2024 年 9 月至 10 月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

组织本行政区域内自查自纠工作，指导、督促本地区工程建设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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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专业技术人员及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造价咨询等相关单

位开展自查自纠。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，

对是否存在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自查。存在相关问题的，

应及时办理注销等手续。对在自查自纠期间及时整改到位的人员

和单位，可视情况不再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对于疑似“挂证”的线索信息，由企业注册所在地县（市、

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时告知涉

嫌相关企业及人员，逐一核实，督促其对是否存在“挂证”等违

法违规行为进行自查，属于“挂证”的，应立即整改，及时办理

注销或变更等手续。

（二）排查处理阶段。（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）

1.全面排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，开展全面排查，结合社保缴费、

住房公积金缴存等信息对本地区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

全面比对排查，重点核查注册单位与社保缴纳、住房公积金缴存

单位不一致等情况。

2.严肃处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调查核实。对存在“挂证”等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罚。对排查中发现人员挂靠问题突出

的单位，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对其承建项目的主要管理、技术人

员到岗履职情况进行排查，并依法严肃处理。本级主管部门无权

限处置的，可报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

法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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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实施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加

强沟通协调，明确责任分工，细化工作方案，加强宣传引导，确

保自查真实、治理有效。

（二）迅速行动依法查处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依法从严查处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“挂证”

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对违规“挂证”人员依法依规撤销其注册许可，

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，对违规使用“挂证”人员的单位予以公

开，并纳入资质动态核查；对违规的中介服务机构要依法严肃查

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对发现存

在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告

知其实际工作单位。

（三）强化信息公开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、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确保公布的投诉举报电话真实有效，专人接

听。对于投诉举报线索信息，企业注册所在地各县（市、区）住

房城乡建设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逐一登记、认真查处举报

事项。对被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人员，在建筑市场监

管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信用信息等平台中记录其不良行为，并向

社会公布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按职责组织本辖区企业、中介服务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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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充分运用典型案列进行警示

教育，提高专业技术人员、有关单位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对“挂

证”等违法违规行为危害性的认识，形成全行业自觉抵制“挂证”

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五）及时处理线索信息。对于通过三库一管理信息服务系

统等渠道下发的重复注册、社保问题、投诉举报等问题线索，各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明确办理人员，会同级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，及时核查跟进处理。

（六）按时报送信息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

明确一名工作联系人（附件 3），从 2024 年 10 月开始，每月 1

日前将挂证处理情况（附件 4）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服务

科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同级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及时总结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情况并填写处理情况汇总

表，形成工作报告，于 2025 年 2 月 7 日前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抄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“挂

证”行为专项治理的通知

2.江门市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“挂证”

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投诉举报方式

3.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规“挂证”行为专

项治理工作联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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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“挂证”等违法违规

行为处理情况汇总表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 年 10 月 9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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